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學生 

赴海外實驗室短期交流獎學金申請辦法 

 

一、獎助目的：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推動選送優

秀同學赴海外實驗室短期交流，制定本辦法。 

 

二、名額：錄取上限為 12名，實際錄取人數將視當年度本系經費預算而定。 

 

三、申請資格 

 

申請人須符合下列條件： 

（一）本系大三或大四之在學學生。申請時，學生應檢附在學證明；如為提

早畢業而無法提供在學證明者，得以畢業證書影本代替。此外，申請

者須繳交「擬續讀本系研究所之切結書」，以展現持續深耕本系相關

研究領域之意願。 

（二）大學累積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相當於 GPA 3.5 以上），操行成績

85分以上。 

（三）語言能力規定（非必備條件，符合下列任一項者優先考量）： 

1. 托福 iBT成績達 79分； 

2. 雅思(IELTS)成績達 6.5分； 

3. 通過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複試； 

4. 多益 (TOEIC) 測驗成績符合以下任一標準： 

(1) 聽力 400 分及閱讀 385 分（僅適用於聽讀測驗）； 

(2) 聽力 400、閱讀 385、口說 120、寫作 120（適用於聽說讀寫測

驗）。 

 

四、申請期間 

 

  (一) 每年 12月，收件期間以十日為限。 

(二) 每年確切收件期間以本系系網站公告為準。 

 

五、應繳文件 

   

  申請人應繳交以下資料（限紙本繳交）： 

（一）申請表。 

（二）在學證明。 



（三）擬續讀本系研究所之切結書。 

（四）歷年中文成績單（含操行成績）。 

修習本系所開專業必、選修之英語授課之科目〔另包含微積分(一)(二)

榮譽班及物理(一)(二)榮譽班〕者優先考量。 

（五）語言能力成績證明(非必要，列為加分項目）。 

（六）個人自傳（中英文撰寫皆可，兩頁以內）。 

（七）研究計畫（英文撰寫，兩頁以內）。 

（八）研究所指導教授（限電機系碩博士班、電信所、電控所、電子所、醫

電所教授）之推薦與簽名（涵蓋於申請表內，非必要，列為加分項目）。 

（九）其他有利審查之資料（如競賽獲獎、研究成果、語言研修經驗等）。 

 

六、審查標準： 

   

  申請學生經書面審查通過後，須進行英文口頭報告。通過與否將以電子郵件

通知，報告日期及相關資訊以本系網站公告為準。 

  甄選結果由本系系主任及審查委員共同審定，並得視情況邀請預定合作之國

外指導教授參與審查，以確保選拔之公正與專業。 

 

  評分方式如下： 

  （一）書面審查（50%）：綜合評估研究計畫之完整性與可行性、個人自傳

與學習表現、及相關佐證資料。 

  （二）口頭報告（50%）：依英文表達能力、簡報內容之清晰度、研究構想

之邏輯性與創新性、以及答辯表現等項目評分。 

 

七、義務與成果 

 

  （一）獲補助者應全程參與當次活動。 

    （二）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須繳交英文成果報告一份，並於本系分享心得。 

  （三）本系與國外指導教授共同制定實驗室研究討論會之出席紀錄表。因個

人因素無法全程參與實驗室研究討論會或其他相關活動者，本系得追回全部補助

金額（若為不可抗拒之因素者，回國後採個案審查）。 

  （四）學生須自行辦理交流訪問簽證、租屋及海外健康保險等相關事宜；若

未如期辦妥相關手續致無法參與者，依同條前款規定辦理。 

 

八、本辦法所列獎學金，應於本系年度預算範圍內支應。若當年度申請之獎學金

總額超出可用經費，本系得依實際經費情形，依申請案件之優先順序核發獎學金。 

 

九、本辦法未盡事宜，由本系大學部學生事務與導師委員會會議審議。 



 

十、本辦法經本系大學部學生事務與導師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並送聯席系所

務會議備查，修正時亦同。 


